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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八（1949.1—9） 

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

（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天津市委，北平市委，并告林罗聂〔1〕，华北局： 

  中央子皓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想达。现有两事，须暂时变通办理者，特告如下： 

  （一）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武官处中，有电台者，连美国领事馆在内，暂置不理，看其对外作何报告，并与其本国

政府及南京大使馆进行何种接触。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，因其助蒋内战，必须在派兵监视时，询其有无电台联络；如

有，今其交出封存；如无，令其具结证明。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，更可从严惩处。 

  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，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，公安局亦暂不向他们发出登

记通知书，而只从旁侦察其行动。等到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态度，或封存其电台时，当由中央决定电告，或由你们提议经

中央批准后执行。 

  （二）对平津两地外国记者，连美国记者在内，亦暂取放任态度，观察其究作何种活动+和报导，但对外国通信社，

仍应禁止其发稿。外国记者向我机关人员和部队进行访问，仍应拒绝接见和答复；如被偶然遇到并被询以我对外国记者的

态度时，可答以尚未考虑这项问题。外国记者在北平电报局尚能向外发报时，如有新闻电稿发南京、上海，我可暂不禁

止，让其发出。但我军事代表必须令电报局将其所发电稿于发后按日送阅。在经过一个考察时期后，并经中央批准，再令

所有外国记者举行登记审查，到时可考虑其中有否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，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，其他则不予批准，只

以外国侨民待遇。 

  中央 

  子有 

 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

    注释 

  〔1〕林罗聂，指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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